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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機性資源物料應用之環境安全
品質檢查與查驗機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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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循環經濟的思維架構下，廢棄物可以轉化為產品，在適用場域循環使用，發揮

產品經濟效益。無機性物料之資源化產品可應用於營建及工程粒料、混凝土製品或製

成混凝土結構體、地盤改良材料、新生土地填方材料等。本研究介紹日本對於建設及

產業副產品應用在道路、港灣等工程之環境安全品質策略，資源化產品是以使用情境

進行管理，除既有功能性品質規範外，也須符合環境安全品質之溶出量、酸可萃取量

要求。參考日本對無機性資源物料之管理制度，建議可加強國內資源化產品的環境安

全品質規範，包含導入工廠生產管理精神及三階段品質查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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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國內積極推廣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以系統化思維重新檢視廢棄物

循環體制，其中廢棄物轉換成產品後之品質良窳及循環去化途徑是重要議題。目前部

分使用單位或民眾對於廢棄物製成之資源化產品存有不同程度的疑慮或有誤用案例產

生，引發工程應用及相關環保爭議。這些受爭議廢棄物主要為無機性物料，共通特性

是其產品物性及功能性與天然砂石類似，爭議焦點是資源化產品所含化學成分是否會

對人體或環境造成影響以及產品適用場所、品質條件及退場機制不明確。廢棄物清理

法於 106 年 6 月 14 日修正廢棄物定義，明確定義廢棄物清理法之廢棄物，避免假再

利用真廢棄行為，於第 2 條增列廢棄物可為「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

市場經濟價值者。」，也就是資源化產品必須具有品質規範，方能創造產品的經濟價

值。

國內可做為工程應用的無機性物料依現有經濟部公告再利用廢棄物項目，數量較

大的有燃煤飛灰每年約 240 萬公噸(廢棄物代碼 R-1106)、電弧爐煉鋼爐氧化碴(石)每

年約 120 萬公噸(廢棄物代碼 R-1209)、電弧爐煉鋼爐還原碴(石)每年約 40 萬公噸(廢

棄物代碼 R-1210)、焚化爐底渣每年約 100 萬公噸(廢棄物代碼 D-1103)等、再加上一

貫作業煉鋼每年約產生 160 萬公噸轉爐石，這些無機性資源物料順利去化且安全地應

用在國內工程中，是迫切需要面對的問題。

二、日本資源化產品環境安全品質系統

2.1 環境安全性背景

環境安全品質(environmentally sound quality)概念最早由日本所提出，有別於物

料品質的物性、化性、功能性品質要求，環境安全性是以環境為主體，來檢視使用

物料從生產(或開採)，到廢棄處置整個生命週期過程，暴露的環境是否可能對人體健

康造成危害(肴倉宏史, 2014)。荷蘭於西元 1999 年 7 月提出的建築材料指令(building 

material decree, BMD)也涵蓋環境安全性精神，該指令具有 2 項特點，第一點是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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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材料的品質不因原料來源為天然或廢棄物而有差異；第二點是建築材料須符合

既有產品規範外，也納入環保訴求。之後，歐盟建築產品指令(construction products 

directive, CPD)對於建築材料提出的 6 項基本要求，將符合衛生、健康及環境列入。

西元 2013 年 7 月 1 日歐盟委員會通過 REGULATION (EU) No 305/2011 文件，將

CPD 位階由指令(directive)提升為法規(regulation)，也就是說各國都須遵守的法律，

所有建築材料產品(包含資源化產品)須符合健康、安全、環保之訴求才能取得 CE 標

章，進而在歐盟各會員國流通使用。

日本於西元 2000 年通過「促進循環型社會基本法」，宣示建立資源回收再利用

體系的循環型社會。對於資源化產品的推廣，除架構相關法律，包括循環型社會基本

法、綠色採購法、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等外，也採行強化財政預算、振興環保產業、

提升環保技術等配套措施。日本地方政府則是配合資源化產品認定制度(リサイクル

製品認定制度)，依地方政府的需求進行資源化產品的認定及推廣使用，已經有約 37

個地方政府訂定資源化產品認定制度相關辦法，認定產品包含混凝土二次製品、路

基材料、堆肥、土壤改良材等，主要以營建材料及混凝土二次製品為主(宮脇健太郎, 

2015)。

為讓循環機制更穩定且提升社會對資源化產品的認可，對於廢棄物中含有的化

學物質可能被轉移至資源化產品之疑慮，日本的作法是針對產品使用情境的環境安

全進行管理及標準制定。環境安全品質最早出現在日本工業標準(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JIS) A 5031：混凝土用之都市垃圾和下水道污泥熔融固化渣骨材(Melt-

solidified slag aggregate for concrete derived from municipal solid waste and sewage 

s ludge)及  J IS  A 5032：道路用之都市垃圾和下水道污泥熔融固化渣材料 (Mel t -

solidified slag material for road construction derived from municipal solid waste and 

sewage sludge) 2 項試驗方法中。西元 2003 年 3 月負責擬訂工業標準之日本工業標準

委員會(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committee, JISC)組織了專家委員會著手編撰「建

築領域標準導入環境面規格指針」(建設分野の規格への環境側面の導入に関する指

針)，開始針對建築領域標準之環境安全品質進行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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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5 年起，由於陸續發生了因資源化產品引發的環保事件，日本地方政府

對資源化產品的認定制度進行修正，如限制使用地點及用途限制等措施。有鑒於此，

西元 2005 年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NIES)

開始針對歐盟建材指令進行相關研究，引進相關檢測方法，西元 2005 年日本工業標

準委員會進一步公告 JIS K 0058-1 及 JIS K0058-2 做為爐碴類環境安全品質之試驗方

法，西元 2009 年編撰「應用於混凝土粒料及道路等用途的爐碴導入化學物質評估方

法指引」，之後陸續完成「混凝土粒料用爐碴導入環境安全品質及檢查方法指引」、

「道路用爐碴導入環境安全品質及檢查方法指引」，最後將環境安全品質加入既有的

相關 JIS 標準中，例如、JIS A 5011：Slag aggregate for concrete、JIS A 5015：Iron 

and steel slag for road construction、JIS A 5031 及 JIS A 5032 等(肴倉宏史及大迫政浩, 

2012)。

2.2 環境安全性基本概念

「環境安全性」一詞來自日本，但其意義則是取自歐盟之「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Property」概念，也可翻為「環境相容性」以便與既有之「環境性」有所區隔。物料

(material)的環境安全性與其物理或化學特性相同，皆是屬於這個物料所展現的性能，

環境安全性是指該物料與周遭環境的相容程度，例如在不同 pH 環境下，物料之重金

屬釋出情形，可評估此物料適合放置之環境參考。歐盟已發布不同環境相容性的檢測

方法，其檢測結果可以評估物料在特定環境或條件下，物料所含關切物質會不會釋出

及釋出程度。目前最廣泛環境安全性的應用是資源化產品在土壤及地下水環境，資源

化產品所含的關切物質經由釋入進入地下環境或與人體接觸之風險評估。

基於管理方便性，日本採用環境安全品質進行資源化產品的環境安全性管理，

環境安全性最重要的是資源化產品的情境管理，也就是材料從施工、使用到拆解、再

利用整個生命週期各階段對環境的影響進行考量，分析材料化學成分於各階段最有可

能暴露於環境的途徑，資源化產品因產品種類與用途不同，生命週期短則數天，長達

數十年，須以產品生命週期中最敏感的暴露環境進行評估，以下分別說明可能暴露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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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再利用階段：考量資源化產品再利用的型態，包含地表暴露、接觸土壤或與土壤區別

性及將來可能用途；

2.  施工階段：資源性物料透過粉碎、篩分等單元技術製成後續應用的資源化產品，例如

爐碴粉碎後做為混凝土粒料使用、或與水泥、其他粗細粒料及水等材料拌合經養護程

序製成混凝土製品。在這個階段，資源化產品中的化學成分可能透過生產加工時的粉

塵進入環境中或是經由接觸或吸入進入人體內；

3.  應用階段；產品應用階段泛指資源化產品做為各種用途，例如混凝土製品、路基材

等，此階段產品所含化學成分可能因為自然風化或是接觸進入雨水、土壤、地下水等

各種受體；

4.  解體階段：產品解體階段是資源化產品因各種因素被拆解或破碎成為混凝土塊等狀

態，在這個階段產品中的化學成分可能進入土壤或地下水；

由於資源化產品種類繁多，使用情境亦不同，可歸納為 5 種可能途徑，說明如

下：

1.  化學物質由揮發或逸散至空氣後，經皮膚吸收或呼吸吸入人體

2. 化學物質由人體接觸途徑，經皮膚吸收或攝食進入人體

3. 化學物質由土壤滲透到地下水後，經飲水途徑由人體攝取

4. 化學物質由地表水或地下水流到河海中，經水產物吸收再食入人體

5. 化學物質由土壤中的微生物吸收後，經農畜產品吸收後再食入人體

由前述暴露途徑分析，資源化產品之化學物質不外乎透過溶出、吸入、接觸或食

入方式進入人體。為獲得不同資源化產品用途之環境安全品質資料，日本工業標準審

查會參考歐盟作法，針對鋼鐵冶煉業副產品、營建土石等性質安定應用於營建用途的

資源循環產品，訂定以模擬雨水接觸途徑的「溶出量」以及模擬食入途徑的「酸可萃

取量」，做為環境安全性的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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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環境安全性檢測方法

依資源化產品之利用型態進行模擬試驗設計，例如做為混凝土粒料是依實際應用

時的配比製作模擬試體，再粉碎至試驗要求的粒徑進行試體混凝土用粒料相關檢測。

日本於西元 2005 年公告 JIS K 0058 方法(Test methods for chemicals in slags)做

為資源化產品的環境安全性檢測方法，JIS K 0058 方法分為 2 部分，「溶出量」方法

編號為 JIS K 0058-1 及「酸可萃取量」方法編號為 JIS K 0058-2，方法的選擇是依資

源化產品之化學物質對人體的暴露途徑，資源化產品之環境應用情境若有接觸到地下

水，須進行 JIS K 0058-1「溶出量」試驗；若資源化產品之環境應用存在被人體食入

情境，則進行 JIS K 0058-2「酸可萃取量」試驗，以下分別說明：

1. 溶出量檢測方法(JIS K 0058-1)

JIS K 0058-1 方法全名為「スラグ類の化学物質試験方法」(Test methods for 

chemicals in slags - Part 1 - Leaching test method)，施測的樣品分為 2 類，第 1 類

為模擬產品型態之樣品(simulation sample of utilization)適用於爐碴製成之混凝土製

品(詳細步驟參見 JIS K 0058-1~5)，第 2 類為產品粉碎到通過 2 毫米篩網。溶出量

檢測方法以去離子水做為溶媒，液固比(L/kg)為 10：1，混合攪拌時間 6 小時後，

以 0.45μm 的薄膜濾紙進行固液分離，所得萃出液進行各成分分析。

2. 酸可萃取量檢測方法(JIS K 0058-2)

JIS K 0058-2 方法全名為「スラグ類の化学物質試験方法」(Test methods for 

chemicals in slags - Part 2 - Test method for acid extractable contents of chemicals)，

酸可萃取量是採用 1mol/L 鹽酸模擬胃酸 pH 值，假設土壤或資源化產品食入體內經

胃酸溶解的情境。試驗方法簡要說明，施測的樣品分為 2 類，第一類為粉狀或大塊

產品，產品粉碎到通過 2 毫米篩網；第二類為成型產品，對於重量小於 5 公斤之產

品，以原樣粉碎到粒徑小於 2 毫米，若產品重量大於 5 公斤，以同樣配方製作品質

相同的模型進行粉碎。酸可萃取量檢測方法以 1mol/L 鹽酸為萃取液，液固比(L/kg)

為 100：3，經水平震盪 2 小時後，以 0.45μm 的薄膜濾紙過濾，所得濾液進行各成

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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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環境安全性品質設定

資源化產品之環境安全品質基準是以產品所含化學物質溶出或釋出的濃度必須符

合周邊水體或是土壤的環境標準值為基本考量，因此是以既有之土壤、地下水水質等

標準做為品質基準。

可接受的資源化產品之「溶出量」基準必須不影響周遭的環境品質，也就是和所

處水體之環境品質具相容性。「酸可萃取量」基準值的設定，是以居住在含資源化產

品之土壤 70 年來進行風險評估，假設每日的攝入量小孩(6 歲以下) 200 毫克、大人

100 毫克，在暴露 365 天情境下，食入後胃酸完全分解進入體內，再以各類化學成分

之半數致死量(median lethal dose, LD50)推算資源化產品之酸可萃取量基準。

針對無機性資源物料，可能資源化產品用途包含骨材、地盤材料、路基材料、鋪

面材料、混凝土二次製品、混凝土結構(摻配料)等。依資源化產品使用用途可分為一

般用途及港灣用途，一般用途泛指非港灣用途以外之用途，一般陸域使用可採用溶出

量基準，若使用產品無法和土壤區別或地表暴露，存在直接攝食情境可能性，須加入

酸可萃取量基準；港灣用途之資源化產品若沒有地表暴露或人體接觸情境，可採用溶

出量為管制基準。

應用於港灣工程用途之資源化產品環境安全品質情境如圖 1 所示，本案例限制

無機類資源化產品之港灣用途為混凝土製品、沉箱填充材、填充材料、掩埋材及擠壓

砂樁填充材，一般用途是混凝土構造 物與道路級配料等，針對允許使用的資源化產品

制定產品規範(含材料性能與環境安全品質)，藉由許可管理制度與用途限制進行無機

資源物料大規模循環應用。對於鋼鐵冶煉業副產品製成資源化產品應用於混凝土粒料

及道路用爐碴工程，日本選擇與爐碴成分相關的鎘、鉛、六價鉻、砷、汞、硒、硼及

氟等8項化學物質列管，採行之環境安全品質基準値參照表 1 (肴倉宏史及大迫政浩, 

2012; 日本國土交通省, 2015)。以煉鋼爐碴產製填充材料為例，由填充材料的應用情

境，此資源化產品填埋於港灣工程場域之地面下且地表覆土阻絕人體接觸，環境安全

品質是針對資源化產品(填充材料)進行檢測，檢測方法為溶出量檢測方法 JIS K 0058-

1，管制基準則為港灣用途之溶出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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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應用於港灣工程用途之資源化產品環境安全品質情境

(日本經濟産業省, 2012)

表 1日本爐碴類資源化產品環境安全基準

項目
一般用途

溶出量基準(mg/L)
一般用途

酸可萃取量基準(mg/kg)
港灣用途

溶出量基準(mg/L)

檢測方法 日本 JIS K 0058-1 日本 JIS K 0058-2 日本 JIS K 0058-1

鎘 0.003 150 0.009

鉛 0.01 150 0.03

六價鉻 0.05 250 0.15

砷 0.01 150 0.03

汞 0.0005 15 0.0015

硒 0.01 150 0.03

硼 0.8 4,000 15

氟 1 4,000 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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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環境安全品質檢查方式

為確保工程應用之資源化產品環境安全品質符合要求，設計 2 階段的資源化產品

之環境安全品質檢查方式(日本經濟産業省, 2012; 肴倉宏史及大迫政浩, 2012)，分述

如下：

1. 型式檢查(type inspection)

型式檢查用來確認廠商所供應之資源化產品符合環境安全基準，檢查時機為產

品量產前或資源產品配方變更時。資源化產品為混凝土製品或製成混凝土結構體，

以模型或破碎成粒料之產品進行檢查；如為粒料產品，以實際使用的狀態決定樣品

是否破碎。溶出量試驗採用 JIS K 0058-1，酸可萃取量試驗採用 JIS K 0058-2，試

驗結果確認符合環境安全基準，製造商依此配方條件開始大量生產。

2 收料檢查(acceptance inspection)

為確認工廠製作之每批資源化產品與型式檢查時的配方相符，配合實際工程驗

貨程序實施不同批次之收料檢查，樣品取得及製備與型式檢查類似，惟大型混凝土

製品可採自鑽心試體。

樣品取得後執行 JIS K 0058 試驗，惟試驗取得的溶出液所須執行化學分析項目

及判定基準是依型式檢查結果，再由製造商與使用單位共同議定收料基準。表 2 則

是 JIS 對於爐碴應用於混凝土及道路骨材之環境安全品質及檢查方法綱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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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日本 JIS對於爐碴應用於混凝土及道路骨材之環境安全品質及檢查方法

綱要說明 (肴倉宏史等人 , 2011)

資源化產品

混凝土骨材 道路用骨材

一般用途 港灣用途
瀝青混凝土

粒料
道路基底層

考量產品應用型態及環
境暴露

路基材利用
混凝土
結構體

路基材利用

化學物質釋出途徑
溶出、
直接攝食

溶出 溶出、直接攝食

型式檢查
(資源化
產品應用
情境模
擬)

測試樣品
採用與實際產品使用配方與方法製作，除環境安全品質
外，測試樣品須符合其產品所有品質規範

樣品製作

製成模型試
體後(或爐碴
原生料)，破
碎至要求粒
徑

製成模型試
體或爐碴原
生料骨材

製成模型試
體後，破碎
至要求粒徑

配合實際應
用骨材粒徑

溶出量試驗 JIS K 0058-1

酸可萃取量
試驗

JIS K 0058-2 無 JIS K 0058-2

環境安全
品質基準

溶出量基準 參考表1

酸可萃取量
基準

參考表1

收料檢查

檢查樣品
使用型式檢查合格成品或以相同配方與方法製作之資源化
產品

樣品調製 採用爐碴或爐碴骨材

溶出量試驗 JIS K 0058-1

酸可萃取量
試驗

JIS K 0058-2 無 JIS K 0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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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安全品質檢查與查驗模式

3.1 三階段環境安全品質查驗

避免資源化產品不當使用，目前政府部門是推動三級品質管理制度。第一級是業

者自主品質管制，第二級則是地方主管機關品質保證，而第三級是中央主管機關的品

質查核，並藉由主管機關和環保主管機關加強橫向聯繫，防止資源化產品不當事件再

度發生。參考日本港灣及空港整備作法，可強化資源化產品進料管控，在既有三級品

質管理制度基礎上導入工廠生產管理(factory production control, FPC)，包含資源化產

品之進料檢驗、製程品管、成品管制及售後管理等。

為確保資源化產品應用符合環境安全性，建議導入工廠生產管理精神，採用三階

段產品檢查與查驗機制，在「型式檢查」及「收料檢查」機制前端加入第一階段「基

線資料建置」。

三階段查驗設計是參考日本環境安全品質檢查方式，加入資源化物料正面表列

及產品退料機制，規範資源化產品的物料來源，避免資源化產品被摻入其他事業廢棄

物，確認資源化產品之生產責任，檢查流程參見圖 2。第一階段「基線資料建置」是

進行書面審查，產品來源為正面表列，基線資料包含資源化產品來源、化學組成及提

供環境安全性檢驗結果，如後續經加工也須提供產品加工程序相關資料。「型式檢

查」及「收料檢查」之執行原則建議參考 JIS 對於爐碴應用於混凝土及道路骨材之環

境安全品質及檢查方法，如表 2 所示。第二階段「型式檢查」是確定廠商在第一階

段「基線資料建置」提供產品的環境安全品質資料，測試樣品是由廠商所提供且與實

際產品使用相同配方製作，檢驗頻率建議每年 2 次，檢驗方法可為 JIS K0058 或其他

檢測方法。第三階段「收料檢查」以資源化產品基線資料，設定收料環境安全品質基

準，在工程現場進行不同批次資源化產品之收料檢查，收料基準與檢驗頻率是依型式

檢查結果進行設定，再由製造商與使用單位共同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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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三階段資源化產品環境安全品質檢查流程 (劉沛宏等 , 2016)

3.2 第三方公正機構查驗機制

為使資源化產品能夠在設計規範下運行，在三級品質及工廠生產管理制度中，加

入第三方公正機構的監督與查驗，此機構可以為專家、專業機構及民間團體等共同組

成，例如環保署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其下設有第三方公正機構的稽核認證團

體，由監督委員會進行監督管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委員會之委員會也

包含社會公正人士參與。建議以地方自治條例訂定相關之自治規則，規範第三方公正

機構運作及獎勵資源循環，第三方公正機構查驗項目包含物料來源、處置設施、產品

規格及環境監測等，初步查驗機制示意參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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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公正機構之物料來源查驗包含資源化產品來源及用途(地)查驗，處置設施

查驗是稽核廠商之技術能力與設施規範，產品規格針對三階段資源化產品進行抽驗，

包含產品材料性能與環境安全品質。抽驗頻率建議每年 4 次或更多，檢驗方法與收料

檢查相同，採樣方法原則依照國家公告方法，例如資源化產品為粒料可依據 CNS 485

粒料取樣法進行採樣。

圖 3第三方公正機構查驗機制示意 (劉沛宏等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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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日本對於資源循環材料的管理是導入環境安全品質規範，資源化產品除既有功能

性品質規範外，還須符合溶出量、酸可萃取量之環境安全品質。資源化產品是以使用

情境進行管理，考量材料從施工、使用到拆解、再利用整個生命週期各階段對人體及

環境影響。

參考日本政府對於無機性資源物之管理策略，建議在國內既有之三級品質管理基

礎上，資源化產品管理可導入工廠生產管理精神(包含進料檢驗、製程品管、成品管

制、售後管理等)，採用三階段環境安全品質管理策略，第一階段「基線資料建置」、

第二階段「型式檢查」及第三階段「收料檢查」，且加入資源化物料正面表列及退料

機制，規範產品物料來源與生產者責任，由生產者責任開始啟動無機性資源物料之循

環經濟商業模式。參與區域經濟圈資源循環經濟體系成員以未來參與投資或使用新生

土地的開發人為優先考量，例如中央政府、縣市政府、土地投資者及潛在付費者，潛

在付費者可為資源物料產生之事業機構、資源循環機構、營造業者、處理機構等。建

議以地方自治條例訂定相關之自治規則為法源基礎，藉由物料來源正面表列與限制應

用情境，針對區域產生之大宗無機性資源物料進行去化通路建構，由公共工程特許使

用強制循環，落實循環物料由源頭管理、流向與品質控管，應用場域可成立第三方公

正機構進行相關規範檢查和查驗，包含區域循環之資源化產品料源、用途鑑定、品質

及環境監測查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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